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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卡雲支付服務申請暨掛失/暫停(恢復)約定申請書 修正條文對照表  111.08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壹條、名詞定義： 

一、臺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twMP）：由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財金公司）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以下簡稱聯

卡中心）及財團法人臺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

金會（以下簡稱臺灣票交所）於2014年9月共

同籌設「臺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twMP），建置PSP TSM平台以服務金融產業

發展。 

三、數位皮夾：由twMP提供，由存戶安裝於手

機等行動裝置的臺灣行動支付APP，可置放銀

行之兆豐金融卡雲支付，用以提升交易安全。 

第壹條、名詞定義： 

一、臺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twMP）：由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財金公司）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以下簡稱聯

卡中心）及財團法人臺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

金會（以下簡稱臺灣票交所）於2014年9月共

同籌設「臺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臺灣行動支付公司」），建置PSP TSM平

台以服務金融產業發展。 

三、數位皮夾：由臺灣行動支付公司提供，由

存戶安裝於手機等行動裝置的臺灣行動支付

APP，可置放銀行之兆豐金融卡雲支付，用以

提升交易安全。 

調整文字，統一簡稱。 

第貳條、申請、啟用及作廢： 

一、已申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銀行」)新台幣活期存款(公教存款

帳戶除外)、數位存款帳戶（開立第三類數位

存款以本行信用卡驗證身分者除外），且該帳

戶已申請晶片金融卡並為正常使用狀態之存戶

(未申請掛失、註銷)，得申請使用本項服務。 

第貳條、申請、啟用及作廢： 

一、已申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銀行」)新台幣活期存款、數位存

款帳戶（開立第三類數位存款以本行信用卡驗

證身分者除外），且該帳戶已申請晶片金融卡

並為正常使用狀態之存戶(未申請掛失、註銷)

，得申請使用本項服務。 

調整公教存款帳戶不開放綁定金融

卡雲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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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條、契約雙方之基本義務： 

十、轉帳繳款/轉帳 

(二)存戶得自行在twMP所提供之「數位皮夾」

電子銀行系統辦理轉帳繳款（含稅款、公共事

業費用等）。 

(三)自存戶帳戶中提款並以轉帳方式繳款或存

入自行決定之國內金融機構活期性存款帳戶。

轉帳交易之銀行代號、存款帳號及金額等，應

由存戶自行核對確認無誤，倘有錯誤，概由存

戶自行負責，銀行不負轉正或追還之責，惟得

依本約定事項第肆條第十一款方式由原存款行

協助存戶辦理。 

十五、費用計收、調整及揭示 

存戶使用兆豐金融卡雲支付所為各項交易或服

務所收取之交易手續費用如下： 

(一)跨行轉帳/繳費手續費：每筆為新臺幣15

元。 

(二)消費扣款（近端/遠端交易）存戶不需支

付手續費。 

前述費用存戶同意銀行自存戶存款帳戶中扣繳

。本款交易手續費應以顯著方式於銀行網站公

開揭示。 

二十、約定事項修改/增修揭示 

存戶了解並同意本行得視業務及實際需求調整

、變更服務內容或使用條款，前述調整或變更

將公告於本行官網頁面，倘存戶於本行公告調

第肆條、契約雙方之基本義務： 

十、轉帳繳款/轉帳 

(二)存戶得自行在臺灣行動支付公司所提供之

「數位皮夾」電子銀行系統辦理轉帳繳款（含

稅款、公共事業費用等）。 

(三)自存戶帳戶中提款並以轉帳方式繳款或存

入自行決定之國內金融機構活期性存款帳戶。

轉帳交易之銀行代號、存款帳號及金額等，應

由存戶自行核對確認無誤，倘有錯誤，概由存

戶自行負責，銀行不負轉正或追還之責，惟得

依本約定事項第肆條第十款方式由原存行協助

存戶辦理。 

十五、費用計收、調整及揭示 

存戶使用兆豐金融卡雲支付所為各項交易或服

務所收取之交易手續費用如下： 

(一)跨行轉帳/繳費手續費：每筆為新臺幣15

元。 

(二)消費扣款（近端/遠端交易）存戶不需支

付手續費。 

前款費用存戶同意銀行自存戶存款帳戶中扣繳

。本項交易手續費應以顯著方式於銀行網站公

開揭示。 

二十、約定事項修改/增修揭示 

存戶了解並同意本行得視業務及實際需求調整

、變更服務內容或使用條款，前述調整或變更

將公告於本行官網頁面，倘存戶於本行公告調

1. 調整文字。 

2. 參照其他條款，當發生（一）（

二）情形時，須於變更前六十日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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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服務內容或使用條款後，於七日內不為異議

者，視為同意前揭調整。下列事項如有變更，

本行將於變更前六十日將該等變更公告於本行

官網頁面，存戶得於變更事項生效前表示異議

，存戶未於前述期限內異議者，視同承認該約

款變更；存戶如有異議，應於前項得異議時間

內通知本行終止契約： 

(一) 倘遭第三人冒用或盜用使用者代號、密

碼、憑證、私密金鑰，或有其他任何未經合法

授權之情形發生時，本行或客戶通知他方之方

式。 

(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整服務內容或使用條款後，於七日內不為異議

者，視為同意前揭調整。下列事項如有變更，

本行將於變更前三十日將該等變更公告於本行

官網頁面，存戶得於變更事項生效前表示異議

，存戶未於前述期限內異議者，視同承認該約

款變更；存戶如有異議，應於前項得異議時間

內通知本行終止契約： 

(一)第三人冒用或盜用使用者代號、密碼、憑

證、私密金鑰，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

形，本行或存戶通知他方之方式。 

(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